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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 

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資料 
111.7.28第一版 

一、個人資料公開 (利用)判斷流程圖及步驟說明 

(一)流程圖 

 

 

 

 

 

 

 

 

 

 

 

 

 

 

 

 

 

 

 

 

 

 

(二)判斷步驟說明 

1.步驟一：判斷現行法規是否有明文規定。若有，即依各

該法規辦理；若無，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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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判斷。 

2.步驟二：區分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屬公務

機關；非由各級政府設置之私立學校則屬非公

務機關 (法務部 101 年 11 月 1 日法律字第

10103109040號函)。  

3.步驟三：如屬公務機關（公立學校）應判斷是否符合個

資法第 16條規定，如不符，則不予公開(利用)。 

4.步驟四：如屬非公務機關（私立學校）應判斷是否符合

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如不符，則不予

公開(利用)。 

5.步驟五：公務機關(公立學校)、非公務機關（私立學校）

若分別符合個資法第 16條、個資法第 20條第

1 項規定，其個人資料之公開(利用)仍應注意

比例原則，且非有上揭法規但書之情形，不得

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個資法第 5條規定參照)。 

二、常見 Q&A： 

 (一)學校得否公告成績單、獎懲或榜單？ 

     於學校公布欄公告包含個人資料在內的特定事項，

應屬於個資法上對於個人資料的「利用」行為，該利用

行為須符合「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此一

要件，方為適法。 

     學校蒐集學生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應為「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倘以合於特定目的且符合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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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法第 5 條比例原則之方式公告學生個資，即屬個資法

上合法的利用行為。 

     學校公告學生個人獎懲、成績，係為獎勵、鼓勵或警

惕等教學及管理上之理由，應可認屬於學生資料管理目

的範圍內之利用，惟仍須個案判斷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例如，在公告模範生候選人時，是否須要貼上候選人的大

頭照；在公告學生懲處時，是否只須公告學號及違反校規

情形而不須要公告姓名；在公告獲獎或其他獎勵事項時，

為鼓勵得獎學生並激勵其他學生仿效，而須完整公布學

生班級與姓名等。 

(二)公務機關(公立學校)洩漏學生個人資料有哪些相關責

任？ 

1.民事責任： 

(1)個資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

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

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

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 

(2)個資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

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2.刑事責任： 

   個資法第 41條、42條及第 44條規定略以：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違反第 15條(蒐集、處理)、第 16條(利用)規定，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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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 

(2)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變更、刪除或以其他非法

方法，致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00萬元

以下罰金。 

(3)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觸犯個資法

之罰則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3.公務機關(公立學校)洩漏個人資料除涉及上揭民、刑事

責任外，另視情節輕重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因此同仁

蒐集、處理或利用校內教職員、學生個資過程中，宜保持

謹慎，並落實保護措施，以免個資洩漏引發後續爭議。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關心您 

 

 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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